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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度綜藝節目製作補助要點第五點修正
規定 
五、申請案企畫書應具備之文件、資料 

申請者應檢附企畫書一式十份及 PDF檔資料光碟一份(PDF 檔應儲存於隨身

碟或行動硬碟，並以標籤於隨身碟或行動硬碟註明申請案名；申請者於申

請時所繳交之隨身碟或行動硬碟將於評選當日退還)，企畫書以 A4橫書雙

頁繕寫，並應包含下列各款文件資料，依序於頁面左側膠裝成冊，其封面

顯著處應標示「一百零八年度綜藝節目─○○○製作補助申請案」及申請

者名稱，且內頁應編寫目錄： 

（一）申請書 

（二）節目製作企畫 

1. 申請補助之節目規劃： 

（1） 節目名稱、節目類型：塊狀。 

（2） 發音語言。 

（3） 申請補助之集數、每集長度及節目總長度。 

（4） 節目企製發想與目的。 

（5） 節目創意及表現型態說明（包含但不限於節目流程、內容規劃、

場景和視覺設計、主持人及來賓規劃…等）。 

（6） 節目具娛樂性及市場性之說明。 

（7） 節目特色（應載明該節目能發揮之特色，具備文化擴散性之跨業

合作，或針對平臺用戶特性進行數據探勘及分析者尤佳）。 

（8） 檢附節目完成帶、粗剪帶或樣帶及申請者過往作品剪輯： 

A.申請補助節目於申請截止日前已開拍者，應檢附該節目完成

帶或粗剪帶至少一集，以及申請者過往作品剪輯十分鐘以

上。 

B.申請補助節目於申請截止日前已開拍但未有足夠內容者，應

檢附該節目三至五分鐘樣帶，以及申請者過往作品剪輯十分

鐘以上。 

C.申請補助節目於申請截止日前尚未開拍者，應檢附申請者過

往作品剪輯十分鐘以上。 

D.前揭完成帶、粗剪帶、樣帶及申請者過往作品剪輯均應含對

白，且應以 MPEG-4(H.264)檔案格式儲存至第一項指定之隨

身碟或行動硬碟。 

（9） 製播方式：棚內或棚外作業說明、單機或多機攝影作業說明、

播送作業(即錄播或現場直播)。 

（10） 節目是否屬申請者創新模式。如係取材、參考他人著作改編或

模式引進，應檢附原著作、衍生著作及各該著作之著作財產權

人書面授權文件。 

（11） 節目視訊及音訊規格說明，應載明視訊輸出格式、音訊格式及

(預定)使用攝影機之攝影鏡頭、品牌、型號(可多重列舉)。 

（12） 節目製作期間規劃：應載明籌備、拍攝（含地點）、粗剪、後製

(含地點，其非於國內完成者，應敘明理由並附證明)、完成各

階段起訖時間。 

（13） 節目首次及於國內公開發表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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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應載明頻道、平臺、期間及時段等。 

        B.節目於申請日前已首次公開播送或首次公開傳輸者，應出具

首次公開播送或首次公開傳輸頻道、平臺經營者開立之證明 

(應包含節目之名稱、播送、傳輸之頻道、平臺名稱、期間

及時段)，但平臺經營者無法開立證明者，得敘明理由，以

相關佐證資料代替。 

2. 工作團隊說明： 

  (1)應列明製作人、執行製作人、企劃、導播、編導、監製、主持人

之名單。 

(2)應列明技術人員之名單（包含但不限於攝影、燈光、成音、剪

輯、美術、特效、動畫等職務，其屬新企劃或新技術人員者，應

予註明）。 

(3)應檢附上述人員之經歷簡述及合作意向書。 

(4)應檢附上述人員之國籍證明（具中華民國國籍者，應檢附身分證

正反面影本；其屬外籍人士者，應檢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發之工作證明文件影本；如外籍人士屬未確定合作者，得敘明理

由，由申請者出具切結書，切結未來將依法申請工作證明）。 

3. 預估製作經費說明：節目總經費預估明細表。各項細目均應詳列，

總金額應以稅後金額表示。預估製作經費應不含節目行銷費用。 

（三）節目資金說明 

1. 應載明申請補助之節目屬自資製作或合資製作。 

2. 申請補助之節目屬自資製作者，應檢附資金來源規劃及相關證明

文件；資金來源如有向政府機關(構)申請補助或獲補助者，應列

明政府機關（構）名稱、補助項目、補助金額及其占節目製作總

支出之比率；自籌款如為現金以外之財產者，並應附其種類、數

量及價格或估價之證明 

3. 申請補助之節目屬合資製作者： 

（1） 應由符合第二點規定之申請者提出申請（可為單一申請者或

由多數申請者共同提出申請）。非由前開全部合資製作者提出

申請時，應檢附其他合資製作者同意由申請者申請本要點補

助之證明文件。 

（2） 應提出申請者及其他合資製作者名稱(姓名)、國別、個別出

資之金額、比率及形式之說明，並應檢附申請者出資金額之

來源規劃說明及相關證明文件。資金來源如有向政府機關

(構)申請補助或獲補助者，應列明政府機關（構）名稱、補

助項目、金額及占節目製作總支出之比率；申請者及其他合

資製作者之出資形式如為現金以外之財產者，應附其種類、

數量及價格或估價之證明。 

（3） 應檢附合資製作契約書或意向書（契約書或意向書應載明申

請者及其他合資製作者名稱、出資金額、出資比率及出資形

式）。 

（4） 非由全部合資製作者提出申請者，申請者應承諾負本要點及

契約責任義務之證明文件。但第十一點、第十二點另有規定

者，依各該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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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節目對產業內容力提升助益之說明(包括但不限於節目企製及行銷模式

轉變；製作規格、配樂及音效設計、特效運用、燈光、美術設計等製

作技術之提升)。 

（五）節目行銷企畫說明 

1. 市場定位、市場分析及目標觀眾分析。 

2. 節目具國際競爭力及海外市場實力之說明(包括但不限於節目已具備

國內外頻道或內容平臺預(銷)售合約或意向，並應提供版權預(銷)

售合約或意向書)。 

3. 國內外行銷策略、作為（包括但不限於電視、網路或行動載具等跨

平臺行銷策略、作為）、預估成效（如收視率、接觸人次等）與推

廣總目標。 

4. 預估相關著作財產權交易收益。 

5. 預估行銷及宣傳成本分析。 

6. 預估回收金額及時程。 

（六）節目商業模式(例如異業合作對象及方式)。 

（七）節目回饋計畫 

      請詳列申請案製播期間及製播後之產學合作方案(提供實習之職務及

名額)、預計晉用之職缺及名額，以及晉用新興人才之說明。 

 (八) 申請者 

1. 基本資料。 

2. 申請者屬電視事業者，應檢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證照影

本；申請者屬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者，應檢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發之證照影本。 

3. 申請者屬電視節目製作業者，應附公司（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

本；如為財團法人者，應附財團法人登記證書及章程影本。前開證

明、章程之業務項目應載明申請者得從事電視節目製作之文意。 

4. 最近三年製作之綜藝節目簡介、收視成效、海外版權交易情形。最

近三年獲政府補助或委託製作之綜藝節目簡介、執行進度及製播績

效。設立未滿三年者，依其設立期間檢附。無則免附，但應載明。 

5. 最近三年參加金鐘獎及其他國內或國際影視競賽之紀錄；設立未滿

三年者，依其設立期間檢附。無則免附，但應載明。 

6. 最近三年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報稅報表，一百零七年度報表得以暫

結報表代替)。設立未滿三年者，就其設立期間檢附。 

7. 最近二年無欠繳稅捐之證明文件影本；設立未滿二年者，依其設立

期間檢附。 

8. 票據交換機構或銀行出具之申請人最近一年無退票紀錄之證明，且

前開證明應於申請日前一個月內開立。 

9. 曾提供我國在校學生參與製作或實習，或曾舉辦電視人才訓練課

程、講座等公共回饋事蹟之說明，並應檢附證明文件。無則免附，

但應載明。 

（九）切結書。 

（十）其他本要點及本局指定之文件。 

    前項各款文件如係以外國文字表示者，應附中文譯本。 

 


